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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基金经营机构

参与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指引

第一条 为规范证券公司、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

理人（以下统称证券基金经营机构）开展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

易互联互通机制下港股通相关业务有关事项，防范运营风险，保

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

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若

干规定》（证监会令第 128 号）、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

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 104 号）等法律法规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开展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

互联互通机制下港股通相关业务，适用本指引的规定。本指引未

作特别规定的，适用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监管规定。

第三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开展港股通相关业务，不需具备

跨境业务资格，但应当按照业务性质取得相应的证券、基金业务

资格，同时遵守相关业务的监管要求与自律规则。

第四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开展港股通相关业务，应当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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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，强化内部控制，完善风险管理，

做好制度、流程、人员、系统等方面准备工作。

第五条 证券公司接受投资者委托提供港股通交易服务，应

当遵守以下要求：

（一）按照规定履行投资者教育义务，采取模拟交易、专人

讲解、填写问卷、播放音视频资料等多种形式，确保拟参与港股

通交易的个人投资者充分理解内地与香港地区在信息披露、交

易、结算等制度和监管规则等方面的差异；

（二）按照规定开展投资者风险揭示，紧密围绕内地与香港

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特点，向投资者揭示港股通机制额度

控制、交易日差异、无涨跌幅限制、标的股票长期停复牌、频繁

供股合股、直接退市等带来的特有风险，以及不同买卖盘传递通

道下港股通在交易、结算、汇率方面的差异等，做到语言通俗易

懂、形式醒目突出、内容准确明晰；

（三）稳妥有序开通投资者交易权限，合理设计内部考核指

标，确保具有明确意愿、资产规模符合要求、投资经验丰富、对

香港证券市场有充分认识的客户参与港股通交易，不得片面追求

开户数量与客户规模；

（四）提示投资者存在两条买卖盘传递通道的，在下达委托

指令时应当由其明确选定买卖盘传递通道，未经投资者明示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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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公司不得擅自为投资者选定；

（五）按照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原则收取交易佣

金，佣金标准应当与客户协商确定，但不得低于服务成本；不得

以任何形式开展不正当竞争，不得虚假宣传、误导投资者；

（六）保障技术系统符合要求，技术系统应当具备信息提示

和信息推送功能，在客户端显示不同买卖盘传递通道下当日剩余

可用额度、交易日期提示、订单错误信息提示等信息；具备可用

资金金额、可取资金余额控制功能，投资者 T 日卖出香港股票的

资金在 T＋2 日境内交易时可以使用，但香港市场延迟交收导致

客户资金不能按时交收等特殊情形除外；具备监控异常交易、排

除标的范围外香港股票买入等功能；

（七）完善纠纷处理和应急机制，加强投资者服务，保持投

诉渠道畅通，妥善处理客户投诉；

（八）持续加强从业人员培训，确保参与港股通相关业务的

营销、开户、投教、客服等从业人员熟练掌握相关业务知识，及

时、准确解答投资者咨询。

第六条 证券公司向参与港股通的投资者提供涉及香港股

票的投资咨询服务，应当执行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有关

规定。证券公司在香港地区向参与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

互通机制的投资者提供涉及 A 股的投资咨询服务，应当向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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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监管机构申请相关业务牌照。

香港持牌机构以其具有中国证监会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

的内地关联机构（合资证券公司、合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、母公

司等）的名义，向内地投资者发布涉及香港股票的研究报告，应

当由内地注册证券分析师在相关研究报告上署名。

第七条 证券公司可以以自有资金投资港股通标的证券。证

券公司自营业务参与港股通交易的，应当按照规定标准计算相关

风险控制指标。

第八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参与港股通交易

的，应当在资产管理合同中作出明确约定，保障客户选择退出资

产管理合同的权利，对相关后续事项作出合理安排，并依法履行

相关备案程序。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修订现有资产管理合同参与港

股通交易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客户和资产托管机构的同意。

第九条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参与港股通交易的，基金管

理人应当针对港股通交易制定严格的授权管理制度和投资决策

流程，配备具有境外投资管理相关经验的人员。公开募集证券投

资基金（以下简称基金）可以全部或部分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，

但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应当约定相关股票的投资比例和策略，并

充分揭示风险。

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准予注册的基金参与港股通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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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，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基金合同明确约定可以投资香港股票的，可以通过原

有机制或者港股通机制投资香港股票，两种机制应当分别遵守相

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，股票投资比例合计以及投资范围应当符

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；

（二）基金合同没有明确约定可以投资香港股票的，如要参

与港股通，或者基金拟投资的香港股票范围与基金合同约定不一

致的，基金管理人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，决定投资港股的

范围、种类、比例及策略等，依法履行修改基金合同程序后，方

可参与港股通。

第十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、基金管理业务参

与港股通交易的，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，确定港股

通交易的结算模式，与经纪商、托管人明确交易执行、资金划拨、

资金清算、会计核算等业务中的权利和义务，建立资金安全保障

机制，有效防止透支交易，严禁资金挪用。

托管人应当加强对资产管理业务、基金管理业务参与港股通

交易的监督、核查和风险控制，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。

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规定披露港股通相关业务开

展情况。基金应当在定期报告和招募说明书（更新）等文件中披

露参与港股通交易的相关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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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从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业务

的子公司参与港股通交易的，参照适用本指引。

第十三条 本指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公开募集证券投资

基金参与沪港通交易指引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5〕5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
